交通部花蓮港務局節約能源措施
96年11月23日花港秘字第09600076500號函訂定
一、各項設備汰舊換新
1、辦公室傳統照明燈具，逐年分批改換成電子式照明燈具。
2、持續優先採購符合節能標章之用電器具及設備。

二、節約用電
1、衣著
   夏季上班除特定場合外，儘量不穿西裝打領帶，改穿著
   輕便衣服。
2、空調
   (1)提高冰水主機出水溫度，降低主機運轉時間。
   (2)下班前半小時關閉空調主機，僅維持冰水系統及送風運轉。 
   (3)空調區域門窗關閉，減少冷氣外洩或熱氣侵入。
   (4)定期清洗空調系統空氣濾網，冷卻水塔及保養。
   (5) 12時至13時30分午休期間關閉空調主機。
3、照明
   (1)上班各樓層走道照明隔盞開啟，樓梯間、廁所以感應式開
     關控制，最後離開辦公室同仁務必隨手關燈。
   (2)非上班時間、中午休息時間全面關燈，僅加班同仁，可開
     啟業務所需使用之照明。
   (3)維持燈具清潔隨時注意燈管「光衰」及「黑化」程度，
     並立即更換。

4、電梯
(1) 推行上下樓層步行運動，儘量不搭電梯。
(2)做好定期保養，確保馬達運轉效率高及搭乘電梯時人員
  安全。
5、其他
(1) 二日以上之休假日期，非主要用電器具電源關閉以節
   省用電。

(2) 屋頂增設自動灑水系統，降低屋內溫度及空調負載。
三、節約用油 
1、車輛定期維護保養及檢驗，隨時維持車輛在最省油優

良狀況下運轉。
2、推動公務車以共乘方式調派。
3、要求駕駛同仁於停車時立即關閉引擎不要「空轉怠速」。 
4、鼓勵員工一週一日不開汽、機車上班。 

四、節約用水
1、濆灌、洗車、廁所、澆花、地板等限用地表水，同仁用
   水時落實鑑別，使用自來水或地表水。
2、隨時維護地表水水源及供應系統，確保地表用水之供應。
3、檢修各用水器具防止漏水情形。
